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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广泛普及，网络购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电子商务活动中频繁出现的商标、著作权等侵权问题，给电商平台带来了法律上的挑战。“避风港

原则”，作为平衡权利人、电商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利益的重要法律机制，其适用在电子商务活动

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简述“避风港原则”的历史发展，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引出其在电商活动适用当

中的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以为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律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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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of e-commerce, 
online shopp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However, the frequent infringe-
ment of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in e-commerce activities has brought legal challenges to e-com-
merce platforms. As an important legal mechanism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rights holders, e-com-
merce platforms and operators on the platfor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fe harbor principl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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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e-commerce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of the “safe harbor principle”, introduces the condition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its application 
in e-commerce activities by combining specific cas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leg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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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避风港原则”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基础理论概述 

1.1. “避风港原则”的概述 

在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原本在现实场域下会出现的法律问题也逐渐延伸至网络环境之中，较

多集中于网络侵权问题。电子商务平台作为网络时代下的新兴主体，在互联网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且

对互联网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也因此常常会陷入网络侵权问题的诉讼之中。而“避风港原则”顾名

思义，就是为电子商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建立的一种免责的保护机制，具体而言，即是指电商平台或其

他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链接或存储内容被指涉嫌侵犯他人权利时，只要该平台能证明自身对第三方

卖家的侵权行为并不知情，并且在收到有效的侵权通知后，迅速采取了删除、屏蔽或断开侵权链接(内容)
等措施，那么该服务提供商便无需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1]。“避风港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在于“技

术中立”和“技术不能”理念，即网络平台作为技术提供者，不能因其提供的服务而直接承担平台内用

户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其中的“避风港原则”在促进互联网信息传播便捷性的同时，也对知识产权权

利人的权益带来了潜在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广泛普及，这一原则逐渐被全球多数国家所采

纳，并被纳入各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成为了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一项核心规则。我国在《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对“避风港原则”也进行了符合我国法律体系的解释和

规定。 

1.2. 电商平台的定义及法律性质概述 

电商平台作为网络环境下拥有先进技术与大量数据资源的关键主体，了解并明确其在法律中的性质

及定位，是判断其在侵权纠纷中是否应适用及如何适用“避风港原则”的前提，也是其承担法律责任的

基础。 
1) 定义及分类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即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为交易双方

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其主要

类型为：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B2B)，如阿里巴巴；企业对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平台(B2C)，如

京东、天猫；消费者对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平台(C2C)，如淘宝；线上到线上的电子商务平台(O2O)，
如美团等。 

2) 法律性质 
关于电商平台的法律性质，基本可以认定其为私法主体。而论及其具体在法律中的地位及作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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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现存有“行纪人说”、“代理人说”、“居间人说”、“柜台出租者说”等观点，但基本上都是将电商

平台解释为提供网络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例如“柜台出租者说”就是将电商平台视为现实中商场的租赁

柜台，从而适用于柜台租赁者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忽略了电商平台作为网络时代新兴主体的特殊性[2]。
弱化了电商平台在相关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其本应承担的责任，从而在无

形中降低对“避风港原则”的适用门槛。由此，在对电子商务平台法律性质的认定中应强化其“主体性”。

虽是私法主体，但也需承担一定的监管及注意义务，强调电商平台在相关交易活动中的责任意识，严格

把握“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条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电商平台的性质随着技术的进步及行业的发展也

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其在数据处理、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加重等，故应充分理解电商活

动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以便灵活适用于具体实践当中。 

2. 电商活动中“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及问题 

2.1. 案例引入 

婷美保健科技股份公司(简称“婷美保健公司”)拥有“婷美”系列商标的专用权，这些商标被核定使

用在包括在内衣等商品上。婷美佳人(厦门)服饰有限公司(简称“婷美佳人公司”)则在京东平台上开设了

“婷美佳人旗舰店”，并销售与婷美保健公司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似的文胸、内衣等商品。婷美保

健公司认为婷美佳人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商品及包装等处使用了与婷美保健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婷

美佳人”等标识，侵犯了其商标权。同时，婷美保健公司还认为京东公司作为电商平台，对开设在其交

易平台的“婷美佳人旗舰店”实施上述侵权行为故以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侵权，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此案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婷美佳人公司侵犯了婷美保健公司的注册商标圈，但京东

公司作为电商平台，并非被诉商品销售方，且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依法不应承担侵权责任。1 婷美保

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京东公司成功适用了“避风港原则”以避免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法院给出的

理由提到其作为电商平台“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那么究竟何为电商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 

2.2. 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条件 

1) 电商平台客观层面的“注意义务” 
电商平台客观层面上的“注意义务”，即“避风港原则”的核心内容——“通知–删除”义务。如我

国 2019 年颁布的《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权利人在认为其相关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通知电

商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包含足以证明存在侵权行为的

初步证据材料。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接到该通知后，应迅速将通知内容转达至平台内相关用户，并依据初

步证据材料及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类型，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如未能及时采取此等必要措施，电商平台

经营者将对损害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用户承担连带法律责任。同时该法第四十三条又进一步提出了被指控

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享有提出“反通知”的权利，即向电商平台提交其不存在侵权的声明，并附上证据。

这实质上是赋予了其进行抗辩的权利。而电商平台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媒介，需要将该声明转交发出通知

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 
综上可知，我国相关法律对作为“避风港原则”核心内容的“通知–删除”程序的规定在发展中不

断完善与详尽，但“通知–删除”程序并非“避风港原则”的全部内涵，只是适用该原则的核心关键程序

[2]。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对“通知–删除”情形进行审查后便判定电商平台已尽到注意义务，往往忽

 

 

1参见判决书(2018)京 0102 民初 34789 号。 
2参见判决书(2020)京 73 民终 7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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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避风港原则”适用的重要前提条件，即对电商平台主观层面的审查与判断，这也是将在下文中进

一步讨论的问题。 
2) 电商平台主观层面的“注意义务” 
电商平台若想在第三方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侵权纠纷中适用“避风港原则”免于承担责任，则需要尽

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这一“注意义务”从主观层面来说是指电商平台对侵权行为不知情，且从客观上也

不可能知情。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应当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首次对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3]。然而，由于在司法实

践中存在部分电商平台明知却假装不知，以逃避承担责任的情形。故 1998 年在美国版权法修正案中规定

的“红旗原则”。虽然未在我国法律中明确出现，但在实践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

护条例》对该原则也有所借鉴与体现。“红旗原则”是指，如果侵权事实的发生显而易见，像红旗一样显

眼，那么网络服务提供商则不能假装看不见，或以不知道为由进行抗辩。“红旗原则”的应用，是“避风

港原则”的例外。其从另一个角度为“明知”、“应知”的判断提供了思路，减少了电商平台以假装不知

情为由而逃避责任的情形发生[1]。 

2.3. “避风港原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 权利人通知、投诉的滥用 
根据上文论述可知，“避风港原则”适用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收到权利人发出的有效通知。然而，对

于何为有效通知，我国现存法律规定“通知”中应包含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但具体内容和标准并未明

示。这就可能导致权利人通知滥用的情形。一是恶意投诉。权利人或出于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恶意向电

商平台发出侵权通知；二是通知内容不实，即权利人在发出侵权通知后，可能会提供不实的证据以支持

其侵权主张；三是过度通知，是指权利人对电商平台上的内容过度监控，一旦发现可能涉及侵权的内容，

就立即向平台发出通知。以上几种情形可能会导致合法内容被错误地删除或屏蔽，损害平台内容提供者

的合法权益；同时电商平台也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处理权利人发出的其他安全通知，增加了运

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 
2) 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标准模糊 
从客观层面来说，当知识产权权利人将侵权通知送至电商平台，在电商平台进行下一步“删除”程

序之前，是否应对此“通知”进行审查，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审查等，都是当下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标准。

从现存的司法实践案例来看，该问题的存在与上述“通知滥用”的问题紧密结合、互为因果。若平台收

到的投诉量较多，为提高效率、减轻平台的运营成本，电商平台多以一般普通人的认知为标准对通知进

行形式审查，这样就有可能会导致通知材料的真实性存疑，恶意投诉扰乱市场竞争的概率增加。 
从主观层面来说，对电商平台关于侵权行为的发生是否“明知、应知”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

层面规范的缺失，可能使电商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前，怠于对在自己判定能力范围之内的侵

权行为进行预先筛查，从而导致侵权发生的风险增高。“预先筛查”是平台对于“通知–删除”规则来说

较为主动的注意义务[4]下这一点基于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保护信赖利益，即电商平台对在其平台上

的用户，有事先审查其资质的义务[5]。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电商平台的交易方式、

运营模式都出现了不断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克服滞后且混乱的问题。 

3. 电商活动中“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对策完善 

3.1. 明确有效“通知”的要件 

为避免权利人通知、投诉的滥用，应该对“通知”的有效要件进行从形式到实质的明确规范。首先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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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应采用书面通知为宜。仅以口头方式会使“通知”缺乏规范性，且在后续的纠纷中不利于作为

书面证据进行保存，同时也增加了电商平台的审查负担。对此，电商平台可以提供在线通知的规范格式

文本，供权利人选择，提高双方解决问题的效率。 
在实质要件上，应进一步对法律规定的“初步证据”进行明确。首先应清楚表明被侵权权利人的主

体身份，如公司的营业执照、法人或经营者的身份证明等。在侵权的证据上，应在“没有相反证据可以

推翻且具有说服力”[6]的标准上更进一步，提供能够较为直接对侵权事实进行判断的有效材料，例如相

关产品或技术的特征比对表、侵权产品销售的订单编号等，可以提高平台检索、审查的效率和准确性。 

3.2. 明确平台的“注意义务”标准 

有学者认为，电商平台对于“通知”的审查程度、采取“必要措施”的标准应结合具体案例中的侵权

类型、电商平台的主观态度、市场地位、技术能力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对于经营规模较大且市场地位

较高的平台，因拥有更为庞大的商家群体和更为激烈的竞争关系[7]，故对其各方面注意义务的要求都应

更高、更严格。同时更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体系也使平台对于侵权行为的识别更加迅速和准确，因此进

行审查的要求也理应更高一些[8]。而在对平台主观认知的判断上，有学者认为，虽然看似是对电商平台

主观认知的判断，但在实践应用与操作当中应转化为客观的认定方法。例如，电商平台是否制定了知识

产权保护规则、是否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进行了审查；对于标注为“旗舰店”字样的经营者是否

有审核其相关证明文件；是否在平台自身的技术能力范围内有效识别、拦截了部分侵权商品的链接等[9]。
这些措施都能从侧面反映电商平台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客观标准。 

4. 结语 

综上所述，“避风港原则”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扮演了相互平衡的角色，也

为行业的成长提供了法律的庇护。然而随着互联网环境的日新月异，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这更要求电商平台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完善自身的审查制度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面

对侵权行为发生之时，严格遵守“有效通知”和“必要措施”的规则指引。以合理、审慎的态度采取有效

的方式完成“通知–删除”这一核心任务，尽量将各方的损失降到最低。在这一过程中，电商平台应深

入理解并精准把握“避风港原则”的内涵，并随着时代与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与责任，

为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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